氟盐化工产业发展若干优惠政策
会昌县政府门户网WWW.HUICHANG.GOV.CN信息来源:发布时间:2017-08-17 14:56:00字体：[大] [中] [小]
氟盐化工产业发展若干优惠政策
（一）项目用地。氟产业集聚区、盐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用地使用权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出让底价为每亩5.6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为50年，免缴企业用地保证金。对企业自行平整土地，且项目按招商引资合同及项目调度计划如期开工的，在工业发展基金中给予每亩4.6万元的奖励，奖励资金统一在项目基础±0完工后10天内一次性拨付到位。
（二）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集聚区内的主要路网、排污、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氟盐化工基地已实施招投标的纬四路造价的70%计算拨付，具体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基础、路面硬化、排污排水等，路基基础和路面硬化单价折算为硬化体积计算，排污排水单价折算为浆砌体积计算，审核验收拨付工作由用地建设小组具体落实,经攻坚小组审核报县政府审定。
（三）纳税奖励。凡新落户氟产业集聚区、盐产业集聚区内的建设项目，包含石磊集团公司、九二盐业公司新上项目、合作项目、引进项目，免收市政工程设施配套费、建筑垃圾处置费、临时占道费、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散装水泥专项基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防雷装置监测费等七项县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环境噪声污染费、水土保持费减半收取，其它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参照《会昌县招商引资若干优惠政策》（会办字〔2011〕164号）文件执行。对企业新上项目纳税给予奖励，即对纳税达100万元以上且入规的企业项目，从工业发展基金中分三年分别给予县实得税收的50%、40%、30%额度奖励。执行落实县内企业纳税上台阶奖原有政策。对年纳税额首次突破5000万元、1亿元的氟盐化工企业，分别享受市财政给予的100万元、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招商奖励。凡新落户氟产业集聚区、盐产业集聚区内的建设项目，包含石磊集团公司、九二盐业公司新上项目、合作项目、引进项目，龙头企业有权参加开放型领导小组项目审议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上述项目参照《会昌县2016年开放型经济工作实施意见》（会发〔2016〕4号）文件，享受招商引资相关奖励政策。积极争取园区直供电试点和企业直供电试点，落实“降成本优环境”各项政策措施。对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政策和赣州市产业定位，且在两年内竣工投产的氟盐化工精深加工项目（指以氢氟酸、烧碱等为基础性原料的深加工项目），生产性固定资产3亿元以上的，由市政府给予一定的专项补助资金；生产性固定资产1亿元以上的，由县财政给予一定的投资补助（参照市标准）。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且当年盈利的氟盐化工企业，由市财政一次性分别奖励企业经营班子5万元、10万元，之后每上一个10亿元台阶相应奖励10万元。
（五）金融、创新及人才扶持。在县工业投资公司设立集聚区发展基金，形成3亿元以上的融资扶持能力，县内五个“信贷通”及担保公司业务向集聚区项目倾斜。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成立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对企业设立实验室、研究院所、检测中心的，设备投入大于300万元，小于500万元的给予50万元补助，设备投入大于500万元的给予10%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研发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在工业发展基金中给予县实得部分金额奖励。全面推进科技入园入企，支持产业基地及企业建设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设立氟盐化工产品、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降低氟盐化工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从高等院校及较高层次的科研院所选聘地质、采矿、选矿、氟化工生产工艺、氟化工水处理、氟化工环保、氟化工总图运输等相关专业的高技术专业人才组建会昌县氟盐化工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不定期地对全县氟盐化工产业发展进行分析、指导，把脉问诊，切实指导帮助全市氟盐化工企业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bookmark: _GoBack]（六）项目审批办证。实行项目办证“代办制”，编制项目办证服务“一卡通”，明确项目办证服务的责任单位、办理时限和收费等，在引进、签约项目中充分展示会昌投资软环境。建立项目推进绿色通道，凡新引进氟产业集聚区、盐产业集聚区内的建设项目，企业与政府签订正式投资合同5天内，由主攻工业领导小组组织召开集聚区项目调度会议，按照“一项目一政策”原则，由各成员单位列出清单一次性告知企业项目所有审批、办证手续流程、收费项目标准以及具体办结时限；需要经过省市相关部门的，由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办理，并形成《会议纪要》。县主工办根据会议纪要进行跟踪督查，积极协调解决各方面问题，促进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